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湘人社函〔2015〕279号

关于做好2015年技工院校秋季

新生注册和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技工院校：

为进一步规范技工院校管理，全面做好2015年技工院校秋季新生注册和学生资助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凡本省境内的技工院校（含技师学院、技术学院、高级技工学校、技工学校，下同）接受2年及以上学制教育的学生，均须按要求办理2015年秋季新生注册手续。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所属长训班新招学生不得纳入注册范围。

预备技师班招收高职高专毕业生、高级技能水平学生学制为2年，招收中级技能水平学生学制为3年，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为4年；高级技工班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为4年，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 3年，招收中级技能水平学生学制为2年；中级技工班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2-3年，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2年。
二、加强信息系统管理与使用

全国技工院校电子注册与统计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是做好技工院校学生学籍管理、资助管理等工作的重要技术手段。规范使用信息系统，有助于及时准确掌握技工院校数据信息，实现技工院校宏观管理；有助于推动技工院校免学费和助学金政策落实，做好财政补助资金预算和决算；有助于规范技工院校学籍管理、毕业管理，提升技工院校管理水平。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技工院校要高度重视信息系统使用工作，确定相关机构并指定专人负责信息系统操作和管理，明确机构和人员职责，制定信息系统管理与使用制度。
三、做好学生学籍管理工作

（一）抓紧进行新生学籍电子注册。请各技工院校认真核实学生姓名、身份证号、户口性质、生源地、家庭经济状况等基本情况，抓紧开展新生学籍信息录入、审核、申报工作。为强化落实“逐级审核负责制”，将校长责任落到实处，新系统中增加了“校长审核”的功能，要求学生学籍、资助等申报均需校长用户审核后方能将数据提交至上级主管部门进行资格审批，请各市州督促技工院校认真执行此项制度。

（二）规范填写专业名称。在学生学籍注册时，各技工院校要严格依照《全国技工院校专业目录》（2013年修订），根据学生培养目标和专业内涵，在系统中选择对应的专业类别。各市州要加强涉农专业管理，严格审核审批注册涉农专业学生资格，坚决杜绝擅自扩大涉农专业招生范围、虚报涉农专业人数、为非全日制涉农专业学生注册全日制学籍、为非农专业学生注册涉农专业学籍等违规现象。

（三）加强异动学生管理。对转学、休学、退学、复学学生要及时在系统内进行异动处理。坚决杜绝虚假注册学籍、双重注册学籍等违规现象。
四、做好助学金和免学费管理工作

（一）准确掌握助学金和免学费政策覆盖范围和补贴标准。技工院校助学金政策覆盖范围为一、二年级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其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按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学生的15%确定。经国务院批准，从2015年春季学期起，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标准由年生均1500元提高到2000元。技工院校免学费政策覆盖范围为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享受免学费的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按在校城市学生的10%确定。从2015年秋季学期开始，将民族地区（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所有接受技工教育的学生纳入免学费政策范围。免学费标准为年生均3200元。

（二）严格规范做好受助学生资格认定工作。各市州和技工院校要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及时开展学生受助资格申请和材料受理、审核、公示以及向上级管理部门申报等工作，规范操作程序，切实做好受助学生资格认定工作。不得将非全日制教育学员和职业培训学员纳入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政策范围。

（三）做好受助学生系统申报审核工作。各技工院校必须将符合国家资助政策的学生逐一在系统中进行申报、审核、审批。财政部下一年度资助资金预算以技校管理系统中实际受助学生数据为依据，请各市州和技工院校加强管理、详细填写、认真审核、及时审批，确保每一位符合国家资助政策的学生均通过系统进行申报，以避免助学金和免学费资金预算不足。各学校若因为未按时录入数据导致中央资金预算减少，将由学校自行解决资金缺口。

五、注册程序

（一）各技工院校将本校2015年秋季新生信息和助学金、免学费申请信息录入“全国技工院校电子注册和统计信息管理系统”，将数据上报至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办理新生注册审核手续和补助资金申报手续。

（二）各市州要指导本辖区内技工院校（含省本级技工院校）按照有关要求，及时、准确、完整地将学生学籍信息和补助资金申报信息录入新系统中，并对信息进行审核（包括系统数据和纸质表格），并组织人员到学校清点人数。10月20日前完成2015年秋季学期技工院校新生学籍信息和补助资金申报信息录入及审核工作。

（三）请各技工院校携带以下材料于10月30日前到省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办理注册手续：

1、从全国系统中导出《湖南省技工院校学籍信息注册表》（见附件1）；
2、2015年秋季学期技工院校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统计表（见附件2）；
3、2015年秋季学期技工院校免学费受助学生统计表（见附件3）。
六、其他有关事项

（一）新生注册和补助资金申报工作是一项十分严肃而细致的工作，各技工院校务必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及时、完整、准确地准备注册材料，杜绝虚报、误报和漏报，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到省厅办理注册及资金申报手续。

凡学校报出的注册表和国家资助项目相关统计报表，一律要经校长审核签字。因学校未按时或漏报、错报数据造成学生无法享受助学资金或无法毕业就业的，由学校自行负责。

（二）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高度重视技工院校新生注册和补助资金申报工作，对学校上报的注册名单和国家资助项目的各类报表，要进行严格把关，明确专人审核，确保各项数据信息真实准确；学校注册名单和国家资助项目的各类报表需经主管局长确认盖章后，方可报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三）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常  婷   0731—84900041   

E—mail:  hnpx@sina.com
QQ群：34225748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5年10月13日

（此件主动公开）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5年10月14日印发
附件1：

湖南省技工院校学籍信息注册表

二〇一五年秋季学期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章）：

上报注册人数：       人      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初审注册人数：

学校经办人签章：

学校负责人签章：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审批注册人数：

	序号
	注册编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性别
	出生日期
	民族
	联系电话
	户口所在地
	户口性质
	学习专业名称
	招生年份
	班级
	银行卡号
	专业级别
	入学前文化程度
	学制
	是否家庭困难
	是否低保
	家庭地址

	
	
	
	
	
	
	
	
	
	
	
	
	
	
	
	
	
	
	
	

	
	
	
	
	
	
	
	
	
	
	
	
	
	
	
	
	
	
	
	

	
	
	
	
	
	
	
	
	
	
	
	
	
	
	
	
	
	
	
	

	
	
	
	
	
	
	
	
	
	
	
	
	
	
	
	
	
	
	
	

	
	
	
	
	
	
	
	
	
	
	
	
	
	
	
	
	
	
	
	

	
	
	
	
	
	
	
	
	
	
	
	
	
	
	
	
	
	
	
	

	
	
	
	
	
	
	
	
	
	
	
	
	
	
	
	
	
	
	
	

	
	
	
	
	
	
	
	
	
	
	
	
	
	
	
	
	
	
	
	

	
	
	
	
	
	
	
	
	
	
	
	
	
	
	
	
	
	
	
	

	
	
	
	
	
	
	
	
	
	
	
	
	
	
	
	
	
	
	
	

	
	
	
	
	
	
	
	
	
	
	
	
	
	
	
	
	
	
	
	

	
	
	
	
	
	
	
	
	
	
	
	
	
	
	
	
	
	
	
	

	
	
	
	
	
	
	
	
	
	
	
	
	
	
	
	
	
	
	
	

	
	
	
	
	
	
	
	
	
	
	
	
	
	
	
	
	
	
	
	

	
	
	
	
	
	
	
	
	
	
	
	
	
	
	
	
	
	
	
	

	
	
	
	
	
	
	
	
	
	
	
	
	
	
	
	
	
	
	
	

	
	
	
	
	
	
	
	
	
	
	
	
	
	
	
	
	
	
	
	


湖南省技工院校学籍信息注册表

注：此表请用A3纸打印。

附件2：

2015年秋季学期技工院校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统计表
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盖章）：
填报时间：

	单位名称
	2014年秋季助学金发放情况
	2015年春季助学金发放情况
	2015年春季结余资金(元)
	2015年秋季学期受助学生统计

	
	
	
	
	一年级
	二年级

	
	发放人数(人)
	发放金额(元)
	发放人数(人)
	发放金额(元)
	
	在校生人数
	涉农专业人数
	连片特困地区人数
	西部生源
	在校生人数
	涉农专业人数
	连片特困地区人数
	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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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西部”地区指湖南省湘西自治州。

附件3：

2015年秋季学期技工院校免学费受助学生统计表
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盖章）：
填报时间：

	单位名称
	2014秋季

免学费资金

发放情况
	2015年春季免学费资金发放情况
	　　2015年

春季免学费

结余资金(元)
	2015年秋季学期受助学生统计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发放人数(人)
	发放金额(元)
	发放人数(人)
	发放金额(元)
	
	在校生人数
	农村学生人数
	城市涉农专业学生人数
	民族地区

生源
	在校生人数
	农村学生人数
	城市涉农专业学生人数
	民族

地区

生源
	在校生人数
	农村学生人数
	城市涉农专业学生人数
	民族

地区

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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